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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承诺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实际控制人文一波先生于

2014年 9月 14日向公司发出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如桑德环境全资子公司桑德环境（香港）有限公司成为桑德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桑德国际”）控股股东，桑德集团作为桑德环境的控股股东、文一波先

生作为桑德集团、桑德环境及桑德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一、除桑德国际及其子公司外，桑德集团及桑德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不

再新增任何水务业务投资运营项目、不会新增水务工程咨询、工程承包和设备制

造等环节的资产。 

二、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桑德集团将北京桑德水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进行业务转型或注销。 

三、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桑德集团将全力解决湖州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湖北济楚水务有限公司、北京肖家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注入桑德国际或其子公司

的政府许可、扩建改造等障碍，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六个月内聘请经桑德国际

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公司进行审计，本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评估前述

公司政府许可和扩建改造进展解决情况，结合前述公司经营状况，三个月内启动

将前述公司按照公允的价格注入桑德国际或其子公司的工作。 

四、在将上述公司注入桑德国际或其子公司之前，桑德集团将与桑德国际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的全部公司的股权委托给桑德国际或其指定方经营管理，由桑德

国际或其指定方按照公允的价格向受托标的公司收取托管费，托管期限直至前述



受托标的公司股权被桑德国际或其指定方收购、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者

该等公司终止经营为止。 

五、桑德集团作为桑德环境的控股股东，文一波先生作为桑德集团、桑德国

际及桑德环境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从事任何损害

或可能损害桑德环境、桑德国际及其附属企业利益的行为。若桑德集团及文一波

先生违反上述承诺，桑德集团及文一波先生愿意连带赔偿由此给桑德环境、桑德

国际及其附属企业造成的任何损失，赔偿金额不低于损失的二倍。同时将在违反

上述承诺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桑德环境、桑德国际及其附属企业支付赔

偿金；如本公司在前述 30 日内未能足额支付赔偿金，则对于应当支付而未能支

付的部分，每延迟一日，本公司将按照应当支付而未能支付的部分×万分之一的

标准向桑德环境、桑德国际或其附属企业每日支付滞纳金。 

六、桑德集团、文一波先生保证上述承诺在桑德环境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桑德国际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桑德环境香港子公司桑德环境（香港）有限公

司为桑德国际控股股东、桑德集团为为桑德环境控股股东、文一波先生为桑德环

境、桑德国际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公司控股股东桑德集团、实际控制人文一波先生目前做出的相关承诺为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构成部分，针对桑德集团及文一波先生向公司发出的上述承诺函，公司将密切

关注后续履行情况，督促股东方遵循并履行承诺，并就相关情况在公司定期报告

中将予以详细及持续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